
附件 2：

上海市BIM技术应⽤创新⼤赛评选办法

第⼀章 总则

第⼀条 为了更好地展现各企业 BIM技术应⽤的成果、弘扬 BIM技

术创新精神、总结成功经验、形成可复制可推⼴的 BIM技术应⽤创

新成果、进⼀步提升全市 BIM技术在各领域的创新应⽤能⼒，特定

期举办“上海市 BIM技术应⽤创新⼤赛（以下简称 BIM创新⼤赛）”。

为规范相关评选⼯作，特制定本评选办法。

第⼆条 BIM创新⼤赛评选⼯作遵循尊重创新、尊重实践、实事求是、

科学严谨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三条 BIM创新⼤赛评选⼯作接受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

会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四条 BIM创新⼤赛评选活动不向申报单位和个⼈收取任何费⽤。



第⼆章 评选条件和要求

第五条 BIM创新⼤赛⼀般设置项⽬案例、优秀个⼈、优秀团队、以

及特别创意（结合当年度的技术或企业类型等设置）四类奖项。每届

⼤赛可结合当年技术发展特点作适当调整。

第六条 项⽬案例类奖项评选条件和要求：

（⼀）申报项⽬可以是在上海市内的项⽬，也可以是在上海市外的项

⽬（由上海企业实施），项⽬包括新建、改扩建、保护与更新等类别；

（⼆）申报项⽬应符合国家“适⽤、经济、绿⾊、美观”建筑⽅针及相

关国家标准规范，需有较好的设计品质和创新成果，在城乡建设中发

挥着积极的示范作⽤。相关专业和专项技术应有创新性、适⽤性、经

济性且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⽣态环境效益；

（三）往年已获奖项⽬不允许重复申报。

第七条 优秀个⼈类奖项评选条件和要求：

（⼀）申报⼈应⾃觉践⾏社会主义核⼼价值观，品⾏端正、遵纪守法、

崇尚科学、学⻛正派、爱岗敬业、⽢于奉献；

（⼆）申报⼈需从事 BIM及相关专业的设计、施⼯、科研等⼯作，在

⼯作实践中专业能⼒强、综合素质好、⼯作业绩突出、且具有中级及

以上技术职称；

（三）优秀⻘年个⼈奖项，申报⼈年龄应不超过 45周岁（按申报年

度计算）；



（四）往年已获奖个⼈不允许重复申报。

第⼋条 优秀团队类奖项评选条件和要求：

（⼀）申报团队所属企业需为上海地区企业；

（⼆）所提供的相关业绩及资质需保证其真实性；

（三）申报团队在 BIM及有关专业的设计、施⼯、科研等⼯作实践中

业绩突出，对上海市 BIM技术应⽤起到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⽤；

（四）往年已获奖团队不允许重复申报。

第九条 特别创意奖评选条件和要求：

（⼀）创意运⽤项⽬可以是在上海市内的项⽬，也可以是在上海市外

的项⽬（由上海企业实施）；

（⼆）项⽬中采⽤的 BIM相关技术、管理模式、商业模式等⽅案需有

创新创意；

（三）往年已获奖项⽬不允许重复申报。



第三章 申报事项及受理

第⼗条申报单位应是上海地区 BIM技术运⽤企业，需填写 BIM创新

⼤赛《申报表》及相关材料。

第⼗⼀条申报项⽬为两个及以上单位合作时，应由主申报单位牵头

组织联合申报，明确知识产权等技术成果归属，项⽬申报单位按照主

要完成单位排序，原则上不超过 5个。

主要完成⼈员应为专业负责⼈及主要实施⼈员。多单位、多专业合作

时，应由主持单位牵头，按照全过程全专业的贡献⼤⼩顺序排名。

第⼗⼆条优秀个⼈类奖项候选⼈须由其所在单位推荐申报。

第⼗三条奖项申报受理单位负责申报单位或申报⼈的资格审查和申

报材料的形式审查，对不符合要求的，通知申报单位或申报⼈限时补

正，逾期将视为⽆效申报。



第四章 评审办法及评审程序

第⼗五条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⽤推⼴中⼼负责 BIM创新⼤赛各

奖项的评审⼯作。评审专家均从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⽤推⼴中⼼

专家库选出。

第⼗六条对各类奖项的拟获奖项⽬，必要时，评审专家组专家可进⾏

现场考察。

第⼗七条评选获奖结果将在⽹站及公众号公示 7个⼯作⽇，公示结束

后且⽆异议，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⽤推⼴中⼼发布获奖公告。申

报材料⼀概不予退回。

第⼗⼋条由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⽤推⼴中⼼向获奖项⽬和获奖

⼈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，并在⽹站等新闻媒体上予以宣传报道。



第五章 附则

第⼗九条获奖者提交的⽤于本⼤赛评选的资料，上海建筑信息模型

技术应⽤推⼴中⼼对其拥有⽆偿使⽤权，且仅⽤于评奖相关图书的出

版发⾏以及媒体、⽹络和展览的宣传推介。

第⼆⼗条最终解释权归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⽤推⼴中⼼所有。

上海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⽤推⼴中⼼

2020年 10⽉


